一、采购标的

	包号
	包名称
	分包预算金额（万元）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1
	心理健康科普宣传项目
	46
	心理健康巡讲工作的数智化管理和数字赋能，实现日常管理和监测、评估；精神卫生5个相关主题日宣传活动策划、执行及推广；北京精神卫生热点事件监测，了解各主流媒体的报道视角及看法，为精神卫生/心理健康科普提供实时选题、以内容为切入点，普及知识，开展健康宣教。

	2
	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科普宣传
	12
	制作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宣传品等。

	3
	12356心理援助热线宣传推广
	20
	制作12356心理援助热线科普宣传品，促进大众对心理援助热线的认知，加强对热线服务内容的知晓等。


二、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和地点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至11月30日截止。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详见第六章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三、技术要求
（一）基本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次招标采购是市精保所2026年中央转移支付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所提出的设备技术规格和服务要求，以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产品、优良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充分显示自己的竞争实力。

需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提供的服务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二）具体要求

01包：心理健康科普宣传项目

1.项目背景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以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要求，向公众普及精神/心理健康知识，提升公众心理健康素养，消除偏见与歧视，促进公众心理健康和社会文明发展。
2.项目目标
2.1心理健康巡讲工作的数智化管理和数字赋能，实现日常管理和监测、评估等目标；

2.2精神卫生相关主题日不同形式和途径的宣传活动的策划、执行及推广宣传（如开学第一课、世界预防自杀日、老年痴呆日等）；

2.3北京精神卫生热点事件监测，为精神卫生科普宣传提供参考。

3.主要任务
3.1心理健康巡讲工作的组织开展和数智化管理。

3.1.1完成线下3场心理健康知识巡讲活动执行。包括邀请专家，提供场地空间及场景布置和相关设备。

3.1.2完成已开展心理健康巡讲活动受众满意度调查。

3.1.3提供已开展巡讲活动数据统计。

3.1.4提供3位专家工作成本支持。

3.1.5完善巡讲数智化管理功能，实现心理健康巡讲智能检索，优化统计功能及和科普资源库数据统合管理。 

3.2精神卫生5个相关主题日不同形式和途径的宣传活动的策划、执行及推广宣传。

3.2.1活动方案：结合主题活动，提供宣传策划方案。包括设计宣传资料主画面、创意海报等及媒体推广。

3.2.2活动执行：提供活动空间/活动场景布置及相关设备；根据需要提供摄影摄像服务。

3.2.3提供精神卫生相关主题活动专家工作成本支持。

3.2.4制作科普动漫，时长不少于180秒。

3.2.5制作文创产品。制作不少于2种的文创宣传品2000个。海报印刷不少于500个。

3.2.6宣传推广：通过传统媒体/网络媒体/新媒体等进行宣传，传递精神卫生/心理健康知识。

3.2.7根据采购人要求，开展精神卫生宣传活动满意度调查，单场有效问卷调查数量不少于50份。

3.2.8活动总结：及时撰写活动总结，为采购人提供相关总结内容及活动数据报告。

3.3科普资源库数智化管理。

3.3.1科普宣传资料，按照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分类完善线上科普资源库。

3.3.2实现科普宣传资料可调取，方便日常管理。

3.3.3制作“进社区”科普课件4个，并提供制作课件专家工作成本支持。

3.4.热点事件监测。
检索关键词不少于50个、监测信息渠道来源不少于10种、可视化监测分析维度不少于10个。重点围绕北京市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相关话题，了解各主流媒体的报道视角及看法，为精神卫生/心理健康科普提供实时选题、以内容为切入点，普及知识，开展健康宣教。

3.4.1提供热点事件监测，包含热点事件和重点内容的监测服务方案。

3.4.2提供月报告、季报告、年报告、重点事件监测报告。

3.4.3对于预警信息及时上报。

3.4.4自合同签订日起，全年完成月报、季报、年报、重点事件监测报告不少于20个。

4.服务需求
4.1具备精神卫生宣传经验，具有较强的健康宣传工作能力，开展线上、线下健康宣传工作。有一定的宣传渠道及资源，与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传统媒体及网络媒体、新媒体有良好的合作基础；线下能够及时提供宣传活动场地。具备举办大型现场活动经验。有较强的热点事件监测和分析能力。

4.2有项目策划、设计人员、平台管理维护人员、团队还应有漫画、美工、编辑、业务沟通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为本项目配备专门人员不少于15人，根据采购人需要在宣传活动期间配备不少于1名固定驻场人员，配合完成工作。日常需有负责宣传推广的专职人员，配合采购人收集整理宣传资料，进行汇编及设计，具备开展精神/心理健康宣传服务的技术能力及合作、执行、沟通能力。

4.3管理制度健全（如财务制度、人员管理制度、管理规范等）。

4.4满足采购人的宣传工作要求，须严格履行预算的相关规定执行，配合采购人审查项目经费支出情况，接受采购人或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4.5确保项目相关信息和材料的使用及保存安全，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将相关材料信息用于本项目以外的其他宣传渠道，不得向第三方泄露本项目相关内容。

4.6项目宣传用品设计成果及制作完成的宣传用品/宣传样片的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

4.7自行或委托他人印制宣传用品/宣传样片而制作的母版/原版的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和所有权，归采购人所有。

4.8为完成项目而使用他人作品/肖像的，应保证原作者/著作权人/肖像权人对约定的设计制作成果无任何异议；同时，应向采购人出示与原作者/著作权人/肖像权人签订的作品和/或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或其他许可使用证明。

4.9合同签订日起，宣传方案确定后，按双方商定时间执行，对于采购人提出的修改或补充意见，执行方应及时予以回应。

5.验收标准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组织相关专家对本次心理健康科普宣传项目成果最终验收。

02包：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科普宣传

1.项目背景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以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制作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科普宣传品，向公众普及科普知识，促进公众心理健康。

2.项目目标 
制作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宣传品。

3.主要任务

3.1制作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有声书。

3.1.1常见精神障碍防治有声书。包括选题策划与脚本文案撰写，2个角色配音+后期包装，不少于4集，每集不少于8分钟，平台线上物料制作与资源维护；

3.1.2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有声书。包括选题策划与脚本文案撰写，2个角色配音+后期包装，不少于4集，每集不少于8分钟，平台线上物料制作与资源维护。

3.2心理健康知识科普材料制作。

3.2.1制作科普动态漫：包括常见精神障碍防治主题ai动画类脚本策划，不少于90秒，包含选题策划、脚本撰写、分镜动画特效包装；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主题ai动画类脚本策划，不少于90秒，包含选题策划、脚本撰写、分镜动画特效包装；

3.2.2制作漫画：不少于3个，包括选题策划与脚本撰写、画面设计与平台发布； 

3.2.3制作电子书1册：围绕宣传主题进行电子书的文案撰写与设计排版，30P以内。
4.服务需求

4.1具备精神卫生宣传经验，具有较强的健康宣传工作能力。有一定的宣传渠道及资源，与广播电台等传统媒体及网络媒体、新媒体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4.2有项目策划、设计人员、平台管理维护人员、团队还应有漫画、美工、AI动漫、编剧、编辑、有声后期制作、业务沟通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为本项目配备专门人员不少于15人，具备开展精神/心理健康宣传服务的技术能力及合作、执行、沟通能力。

4.3管理制度健全（如财务制度、人员管理制度、管理规范等）。

4.4满足采购人的宣传工作要求，须严格履行预算的相关规定执行，配合采购人审查项目经费支出情况，接受采购人或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4.5确保项目相关信息和材料的使用及保存安全，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将相关材料信息用于本项目以外的其他宣传渠道，不得向第三方泄露本项目相关内容。

4.6项目宣传用品设计成果及制作完成的宣传用品/宣传样片的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

4.7自行或委托他人印制宣传用品/宣传样片而制作的母版/原版的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和所有权，归采购人所有。

4.8为完成项目而使用他人作品/肖像的，应保证原作者/著作权人/肖像权人对约定的设计制作成果无任何异议；同时，应向采购人出示与原作者/著作权人/肖像权人签订的作品和/或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或其他许可使用证明。

4.9合同签订日起，宣传方案确定后，按双方商定时间执行，对于采购人提出的修改或补充意见，执行方应及时予以回应。

5.验收标准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组织相关专家对本次常见精神障碍防治和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宣传项目进行最终验收。

03包：12356心理援助热线宣传推广

1.项目背景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以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进一步加大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宣传力度，拓宽心理援助服务覆盖面，帮助有心理需求的群体及时获取专业帮助，推动心理健康服务向基层延伸、向公众普及。

2.项目目标 

制作12356心理援助热线科普宣传品，促进大众对心理援助热线的认知，加强对热线服务内容的知晓。

3.主要任务

3.1图文类宣传

3.1.1心理援助故事2个；

3.1.2心理咨询相关科普知识图文稿14个；

3.1.3科普海报3个；

3.1.4科普漫画1个。

3.2视频类宣传

3.2.1短视频制作-ai动画类，不少于90秒；

3.2.2短视频制作-微情景剧类，此类不少于4个，共不少于270秒，含脚本编制、剪辑、包装。

3.3宣传产品

3.3.1完成12356心理援助热线工作人员工作证500个，坐席标识100个；

3.3.2设计并制作12356热线文创产品不少于2种2000个。

4.服务需求

4.1具备精神卫生宣传经验，具有较强的健康宣传工作能力。有一定的宣传渠道及资源，与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传统媒体及网络媒体、新媒体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4.2有项目策划、设计人员、平台管理维护人员、团队还应有漫画、美工、编辑、业务沟通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为本项目配备专门人员不少于15人，具备开展精神/心理健康宣传服务的技术能力及合作、执行、沟通能力。

4.3管理制度健全（如财务制度、人员管理制度、管理规范等）。

4.4满足采购人的宣传工作要求，须严格履行预算的相关规定执行，配合采购人审查项目经费支出情况，接受采购人或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4.5确保项目相关信息和材料的使用及保存安全，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将相关材料信息用于本项目以外的其他宣传渠道，不得向第三方泄露本项目相关内容。

4.6项目宣传用品设计成果及制作完成的宣传用品/宣传样片的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

4.7自行或委托他人印制宣传用品/宣传样片而制作的母版/原版的所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和所有权，归采购人所有。

4.8为完成项目而使用他人作品/肖像的，应保证原作者/著作权人/肖像权人对约定的设计制作成果无任何异议；同时，应向采购人出示与原作者/著作权人/肖像权人签订的作品和/或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或其他许可使用证明。

4.9合同签订日起，宣传方案确定后，按双方商定时间执行，对于采购人提出的修改或补充意见，执行方应及时予以回应。

5.验收标准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组织相关专家对本次12356心理援助热线宣传推广项目进行最终验收。

